
 

      
双双双流流流县县县法法法院院院捏捏捏造造造罪罪罪名名名、、、陷陷陷害害害无无无辜辜辜，，，在在在没没没有有有事事事实实实和和和法法法律律律

依依依据据据的的的情情情况况况下下下，，，对对对邓邓邓小小小明明明枉枉枉法法法重重重判判判六六六年年年半半半。。。邓邓邓小小小明明明已已已上上上诉诉诉。。。

7 月 8 日，双流县法院对华阳大法弟子邓小明非法庭审。

两位辩护律师做了无懈可击的无罪辩护；并指出，华阳派出所、
双流公安分局、检察院、法院至少涉嫌五项罪名：滥用职权罪、
伪证罪、非法拘禁罪、徇私枉法罪、颠覆国家政权罪 

参与迫害单位及迫害者： 

双流县法院：余蓉（所谓“主审法官”） 

双流县检察院：曾林（所谓“检察员”）韩青（“代理检察员”） 陈娟（书记员）

双流县公安局：曾思建（局长）13908074799   

华阳派出所: 裴锡豹 (副所长)13882119789 陈智、胡波、王方明、陈健
 邓小明，男，44岁，原华阳师范学校教师。因坚持对“真、善、忍”

的信仰，曾被非法诬判三年，在德阳监狱历经迫害，遭受了被关禁闭、被
殴打、辱骂、体罚、不许睡觉等酷刑折磨。 

 
 
 
 
 
 
 
 
 
 
 
 
 
 
 
 
     
 
   
 
 
 
 
 

 

  

 

 
2009年4月24日，《《关关于于全全面面收收

集集中中共共法法庭庭系系统统迫迫害害法法轮轮功功的的罪罪证证
的的公公告告》》正式发布，为了帮助即将
到来的历史性审判，追查国际对参
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司法系统
进行全面追查，收集有关罪证。 

修炼法轮功是天赋人权，也是
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不违法，更
不犯罪。即使是中共司法系统处理
法轮功案件中使用最多的依据，中
国刑法 300 条第一款、全国人大常
委会 1999 年 10 月 30 日的决定、最
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解释，都没

有涉及法轮功。而任何人都
不能根据内部规定、文件来
审理案件。在对利用法律系
统进行迫害的责任人的审

判中，仅用中国现行法律就可以将
之定罪。所有参与对法轮功学员非
法审判的，都将被追究个人责任，
其中主审法官，包括审判长、审判
员、代理审判员和公诉人将被认定
为第一责任人。 
    劝告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成
都法庭系统犯罪人员：共共产产恶恶党党政政权权
正在土崩瓦解，切莫为了眼前的小利，
再助纣为虐、逆天意而行。“善恶有报”
是天理，所有参与迫害者赶紧悬崖勒
马，停止罪恶行为，将功补过，给自
己和家人留条后路。 


